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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 

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[2016]第 19 号 

 

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10月 27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

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上

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1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你公司收入将在短期内大幅下降。请你公

司就该风险说明拟采取的相关措施。 

2、本次交易标的于 2015年 6月受让取得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短

期内收购及出售交易标的的必要性与目的。 

3、本次交易后，你公司将集中资源重点发展科技创新业务。在

公司战略转型存在一定风险情况下，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对你公司

战略转型的意义。同时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你公司主营业务为典当和

保险经纪业务。请你公司说明典当和保险经纪业务在公司战略转型中

的定位。 

4、2016 年交易标的期间费用同期增长 78.78%，收入同期增长

50.02%，期间费用较收入增长显著。请你公司说明 2016年交易标的

期间费用较收入增长显著的原因。 

5、报告书显示，近几年你公司战略方向不断调整。2014年你公

司积极谋求战略转型，把构筑以金融服务业为主、产融结合的投资控

股平台作为战略发展方向。2015 年，你公司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对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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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的思考，进一步调整了公司的发展战略，即“构筑金融服务与科技

创新业务相结合的投资控股平台”。2016年以来你公司经营环境、市

场环境、监管政策的变化，你公司对现有业务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优

化，以集中公司优势力量优先发展科技创新业务和高新技术产业。请

你公司说明将如何应对频繁调整、变更公司战略方向等战略风险。 

6、请你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按照《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

发生业绩“变脸”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》

的规定，补充对你公司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进行

专项核查幵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请你公司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栺式准

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六节第十

六条等相关规定补充说明：（1）该交易标的最近三年增减资及股权转

让的原因；（2）该交易标的是否涉及诉讼、仲裁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

大争议；（3）该交易标的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

交易标的的资产管理规模、人员规模、业务开展情况、核心竞争力等

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幵在 11月 3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年 10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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